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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函(共1個電子檔)(041565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有關初任教師採計職前曾任警察人員年資提敘薪級，

其等級相當應如何認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11月29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60117443A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初任教師採計職前曾任警察人員年資提敘薪級，其等

級相當應如何認定一案，業經教育部前開函釋示如附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一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 2017-12-04
14:20:24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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